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关于回收利用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实施安全生产行政许可事项的复函

安监总厅危化函〔2007〕275 号

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你局《关于危险化学品溶剂套用回收装置安全生产行政许可事项的请示》（浙安监管危

化〔2007〕119 号）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你局反映的部分企业对其用作化学反应溶剂的危险化学品进行回收套用，其回收过程即

是化工过程，也就是危险化学品的生产过程，这类企业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范畴。因此，

对现有这类企业的危险化学品回收部分，应当依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及《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局令第 10 号）的规定，实施安全生产

行政许可；对新建、改建和扩建这类回收利用危险化学品的工程项目，应当依据《安全生产

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令第 8 号）的规定，实施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并对这类工程项目生产方案进行备案。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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